
附件 4

一次性交通补助信息台账
一、基本信息

外出务工人员

姓名

身份证

号码

电话

号码

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

家庭住址 乡（镇） 村 队（自然村） 号

实施主体类型
脱贫户  未消除风险的脱贫不稳定户 

未消除风险的边缘易致贫户  未消除风险的突发严重困难户 

二、务工信息

务工地点
省（自治区） 市 （县、区） 乡（镇）

（企业名称）

务工时间 20 年 月---------20 年 月，共计 月

合 计 计划申请补助资金 元

验收意见

村级意见：

签字（盖章）

乡镇意见：

签字（盖章）

县级意见：

签字（盖章）

备注：申请一次性交通补助，必须提供以下印证资料的其中一项，如：工资表、工资短信、

工资转账信息、务工证明、社保信息等；如超过年龄限制，但本人仍在外务工，必须同时提

供以下有效证明材料，包括务工证明（或工资收入信息）、务工照片及村级证明。


